
吴淞街道关于下属经济公司集体决策经济事项
的规定

为进一步加强街道下属经济公司的管理规范，在执行《吴淞

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

实施办法》和《吴淞街道办事处主任办公会议工作规范》的基础

上，现将街道下属公司涉及需由街道集体决策的经济事项规定如

下：

一、事项范围

1、下属公司重点工程、重大项目立项、建设，包括购置租赁

商务楼宇，办公用房搬迁以及小型工程 5万元（含）以上等项目；

2、下属公司单笔费用 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支出（但需支付

的日常经费不受以上金额限制：员工工资、伙食费、税费、水电

费等）；

3、下属公司对外投资、参股、增资等；

4、招商公司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的安排；

5、下属公司公务车辆改革，以及公务车辆购置、更新、报废

等；

6、招商公司制定超过本公司可结算财政政策比例的相关扶持

政策（包括“一事一议”特殊政策）；

7、下属公司在经营性资产租赁时，发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

租赁行为：①单次租赁建筑面积在 300平方米及以上的或年租金

20万及以上的；②用于商业、办公的资产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

3年，用于居住的资产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年，对于吴淞创新

城范围拟转型地块内的经营性资产租赁原则上一年一签；③因租



税联动等原因突破租金底价的；④承租方确需转租的；

8、其他需要上报的事项。

二、决策流程

上述事项由公司进行集体讨论后提出具体议题，经街道分管

领导审核后上报主任办公会研究决定。属街道“三重一大”范围

的事项还须由街道党工委会议审议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在《吴淞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

集体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》、《吴淞街道办事处主任办公会议工

作规范》以及本规定的基础上，下属公司须建立健全内部议事制

度，相关制度报街道相关部门备案。

2、下属公司在运营管理过程中集体决策的事项，须定期汇总

后向街道相关部门报备。

3、街道监察、审计部门对下属公司集体决策制度执行情况进

行日常监督并开展检查。


